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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85_A8_E5_c122_481545.htm 建立和谐社会需要依

法治国，而依法治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立法、守

法和执法。立法是依法治国的根本，因此立法较之守法和执

法显得更加重要。那些从事立法的人也就是全国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的文化底蕴和法学修养直接影响着

立法质量，因此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的法律体系，从而

也决定了能否依法治国、能否建立和谐社会的重大问题。 三

权分立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背道

而驰。照搬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是愚蠢的，但拒绝吸纳三权

分立中的精华也是极端错误的。为了使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

更加完善，我们不妨吸取三权分立中的精华，以达洋为中用

的效果。三权分立中的精华就是立法、执法和行政的分立和

相互监督。这也是我国目前立法、执法和行政最需要吸纳的

一个部分。 除宪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组

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以外，我国宪法没有对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资历做出任何规

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只要是我国公民就可以当选为

人大代表。从选举法中可以看到我国人大代表的选举主要重

视民族、解放军和华侨、台湾等的代表名额问题。这是一个

政治问题，而非立法问题。政治问题应当通过立法来解决，

而不是要把政治和立法相混淆。另外，选举法也没有对代表

的资历做出规定，这就导致了一个与依法治国非常不和谐的



结果，即许多代表不仅文化水平较低，更重要的是许多代表

对法律一无所知，甚至可以说是法盲。当前，我国政府机关

和司法机关的准入资格至少是本科学历，还要经过公务员考

试和司法考试。任务的繁重和知识的需求远远超过公务员的

人大代表，却没有任何资历方面的规定，这对于已经迈入二

十一世纪的中国来说是非常不和谐的。美国政治家汉密尔顿

在其《美国宪法原理》(原文名称：Federalist)一书中说；“由

此可知立法事务极为广博，议员理须具有充分之学识，始克

胜任。试以法律一端而论，各州议员即皆应有所知晓。例如

对国际贸易如何方可予以适当之调整？若对各州有关商务、

海港、习惯之各种条例一无所知，既无从处理其事。”在谈

及参议员时，汉密尔顿说：“因参议员之任务，性质不同，

须有较为丰富之学识，及坚定之性格，方能胜任。” 十三亿

中国人民的代表，不仅应当是民族的精英，而且应当是世界

人民的骄傲。他们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其质量应当超过当今

发达国家的立法质量，并且应当象拿破仑法典那样流芳百世

。虽然我们是一个年轻的法治国家，但我们不是在法律的荒

原中寻找民主。我们有全世界的法律作参考，我们还继承了

几千年法律精英们的遗产，我们更有十三亿睿智的中国人民

的关怀和企盼，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制定不出高质量的法

律。 中国历代的文人志士都曾发出过强我中华的怒吼，但都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华民族的强国问题。今天，中国共产党

已经在宪法中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即国家维护法律

的统一和尊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

的特权。这足以说明我国已经向法治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但由于宪法仅能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具体实施还是要依靠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来制定分门别类的法律。遗憾的是我国

现在的人大代表的构成存在一定的问题，因而导致了无法实

现宪法伟大目标的必然结果。目前全国各级人大代表的构成

主要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政府官员的代表问题。 

行政立法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任务，由于政府官员占

人大代表的一个很大比重，这必然导致立法的淡化和瑕疵问

题。英国学者洛克说：“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

法律的权利，这就会给人的弱点以极大的诱惑，使他们动辄

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自己所制定的法

律。” 因为行政立法就是要制约各级政府官员的官僚作风，

规范政府管理国家的功能，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例如美国宪法第六条规定：“参议员和众议员在

当选后之任期内，皆不得受任合众国当局下所设置或者加薪

的任何文官职务；凡任合众国任何官职之人，在继续供职期

内，皆不得出任国会议员。”中华民国宪法第七十五条规定

：“立法委员不得兼任官吏。”在我国，某些政府官员与人

大代表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 ，既担任某个职位的政府官员就

是当然的人大代表。其客观结果是让这些政府官员自己立法

来规范自己的行政行为，似乎是违反了人类也需要他人监督

的本性，这也直接导致了行政立法的官僚性，进而导致了社

会的不和谐。 例如《劳动法》关于劳动合同发生纠纷以后，

仲裁时效为六十天的规定，导致大批劳动了一生的工人兄弟

丧失了向雇主主张工资和其他社会福利的权利。十几年来的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官僚，而且不体恤广大劳动人民的

恶法。因为劳动所得是宪法中赋予人权诸多基本权利的一种

，又因诉权是现代法治社会中第一制度性的人权，《劳动法



》用六十天的时效来束缚宪法赋予劳动人民的权利，其违宪

性显而易见。 2、司法人员的代表问题。 我国人大代表的很

大一部分是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如检察院、法院和公安系

统的人员。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主要由这些人来执行，如果

有这些人在代表中间，就很容易出现简化问题，即立法越简

化越好。因为简化可以减少它们执法的困难，至少在程序上

可以减少许多繁琐的环节。例如无罪推定问题，虽然已经立

法多年，但仍然无法正确施行。其主要原因是立法太笼统，

为执法人员留下了可乘之机。法国学者孟德斯鸠说：“当立

法权和执法权集中在同一个机关之手时，自由便不复存在了

。”虽然我们不想追求西方国家的自由，但我们至少要拥有

能够保护人的尊严的法律。 3、解放军代表问题。 中国人民

解放军也是法律的执行者，即执行保卫祖国和抵御外来侵略

的法律，因此也不应当参选人大代表。世界各国的宪法都没

有军方代表参加议会的规定。 4、立法能力欠缺的代表问题

。 这部分人员的构成很复杂，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是演员代表

和私营企业家代表问题。演员和私营企业家在我国根本就不

能构成一个阶层，从政治意义上讲，也不应该将他们选为代

表。从法治意义上讲，就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所以这部分

人作为人大代表根本就是对代表名额的浪费。 除中国共产党

的代表以外，上述四种代表占我国各级人民代表的绝对多数

。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我国立法的质量和数量问题。杰弗逊

说：“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表现出人类缺点的某种痕迹，即

腐化和堕落的某种萌芽，⋯⋯任何一个政府，如果单纯寄托

给人民的统治者，他一定要退化。” 纵观外国议会议员的构

成，以及我国十三亿中国人民的现状，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的代表应在不打破行政区划和少数民族代表名额的基础上

，对其资历作如下调整。第一、为了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各族

人民的领导，党的代表应当占1/3，但不得兼职行政或者司法

部门的职务；第二、为了加强人民代表的法律知识含量，律

师代表应当占1/3；第三、为了体现民主制度和加强法律中的

科学含量，民主党派和从事科学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代表应当

占1/3。 上述代表的构成并不是要违背宪法关于工人阶级领导

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总纲领。因为无论

党的代表，还是律师代表，或者民主党派以及专家代表都是

从人民中间走来，所以他们完全可以代表人民。 科技人员参

与立法是现代立法的一个前沿问题。现代立法已经不同于二

十世纪以前的立法，以往的立法主要是解决民族或国家之间

的政治问题，以及解决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的基本权利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法学家们基本可以胜任。而现代立法却涉及

许多科技领域，这是一个法学家们无法涉足的领域，因此在

涉及科学含量高的立法时，如果法学家们能够与科学家们携

手并进，那将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律

师代表。目前，在我国懂法律的人，即在法律人团队中，除

执法人员外，也就只有律师了，因此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的法制含金量，只有依靠律师这一条路可走。这也是三权分

立国家为什么在国会中有大部分议员是律师的主要原因。 孟

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

易的一条经验。”律师充当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我

们一党执政国家里，将会产生一个较之外国更好的效果，即

律师可以协助中国共产党有效地监督其行政和执法机构。这

种监督的效果也一定会超过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这



种监督也一定会使依法治国的内涵得以升华，具体表现为高

质量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如果按照这种模式改革我国的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实现

。（作者：王沐昕，市华堂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